
关于启动 2022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书院：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 号）、《北京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实施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的通

知》（京教高〔2008〕6号）及《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教高函[2019]13 号）中的有

关精神，我校即日起启动 2022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申报工作。对于立项且结题的项目，学校将予以每项目 3000 元

的支持经费。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全校在读全日制本科一、二、三年级学生。 

  二、申报时间 

选题库建立： 2022年 11 月 14 日 10：00 前； 

师生双选：2022 年 11 月 14日 10：00-2022年 11 月 27 日； 

学生立项/指导教师审核：2022 年 11 月 14 日 10：00-2022 年 12

月 4 日 23：55； 

学院审核：2022 年 12 月 5 日 9：00-2022 年 12月 6 日 17：00。 

  三、申报程序 

  （一）选题阶段 

  1.选题题库建立 



各专业学院向指导教师征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题目，完成附件 1 A-J 列的填写，于 2022 年 11月 14 日 10:00 前

将题库提供至对应书院，同时邮件发送或抄送至：

wuliangzi2021@bit.edu.cn。 

  各书院于 2022年 11 月 14 日前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

报动员工作，获得题库后将其释放给学生并组织题目预选。 

  2.师生双选 

2022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日，由书院和专业学院

共同组织师生双选，为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联系。每个选题只可由

一个团队完成，每个团队人数不能超过 5 人。各单位根据双选情况

及时提醒学生及相关指导教师完成立项工作。 

  对于自选题项目，书院要做好题目汇总、指导教师的协调确认

等工作。双选结束后，请各书院补充附件 1 K-Q 列，完成后反馈给

学院并发送至 wuliangzi2021@bit.edu.cn。 

（二）立项阶段 

1.学生立项 

2022 年 11 月 14 日 10：00-2022 年 12 月 4 日 23：55，已经完成

双选的项目团队的第一主持人参考《【2022 校创】大创系统操作手

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之下完善立项信息并提交。目前系统上学

院的专业数据较为详全，请各项目在立项确定所属学院时选择指导

教师或者项目负责人所属的专业学院。 



各团队须在立项信息提交之后联系指导教师进行审核，被指导教

师退回的项目也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修改和指导教师复审。 

2.指导教师审核 

2022 年 11 月 14 日 10：00-2022 年 12 月 4 日 23：55，各项目团

队在提交立项信息之后于工作时间联系指导教师完成立项信息审

核，指导教师操作指南详见《【2022校创】大创系统操作手册-教

师》 

3.学院管理员审核 

2022年 12 月 5日-2022 年 12 月 6 日，请各专业学院管理员审核

立项信息。 

4.立项信息公布：12 月上旬。 

  



时间 学院 书院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学生 

10月 28日

-11 月 14

日 

向学院教师征集选

题，填写附件 1 A-J

列，完成后提供给

书院并发送至

wuliangzi2021@bit

.edu.cn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申报动员 

向学院提供

“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

计划”选题 

 

11月 14日

-11 月 27

日 

组织师生双选 

组织师生双选，填写

附件 1 J-Q列，完成

后反馈给学院并发送

至

wuliangzi2021@bit.

edu.cn 

①参与师生

双选 

②指导学生

完成立项报

告撰写 

③立项信息

审核 

①参与师生双

选 

②完成立项报

告撰写 

③联系指导教

师进行审核 11月 27日

-12 月 4日 
  

12月 5日-

12月 6日 
立项信息审核    

 

四、过程管理 

自 2022 年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新的结项管理

评分机制，总分为 100 分，及格分为 70 分，综合“项目内容管理”

和“项目过程管理”两项指标进行考核。综合评分及格的项目方可参

与答辩竞争“优秀大创项目”。 

（一）项目内容管理 

“项目内容管理”总分为 80 分。校级专家在结题阶段根据项目

完成情况及项目研究成果对大创项目进行评分。 



（二）项目过程管理 

“项目过程管理”总分为 20 分。项目团队可在项目执行期间参

与经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认证的校级或院级创新创业活动获取相

应分数，如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组织的“北理青创说”、北理工学

生科协组织的“大创宣讲会”等。每次活动计 10分，最高可获得 20

分。相关创新创业活动均会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进行

发布，请各项目团队密切关注，积极参与。 

 

五、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积分获取政策 

  学校从 2016 级本科生开始，将创新创业、社会实践、艺术实践

积分（以下简称“实践积分”）纳入培养方案并制定《北京理工大

学“创新创业、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积分管理办法（试行）》

（详见：《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手册》）。参加并完成结题的国家

级、北京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以及获得立项的创业训

练、创业实践项目的学生，根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积分评

定标准表》，可获得相应的实践积分，该积分作用如下： 

  1、经认定的实践积分经申请冲抵“实践训练通识课”中科技实

践模块的学分； 

  2、经认定的实践积分，可根据学院制定的规则冲抵专业选修课

学分或学院认定的其他学分（被冲抵的课程成绩认定方法，由学生

所在学院制定）； 



  3、积分累积超过 6 分且未将该积分用于冲抵其他课程学分者，

学校将予以表彰和奖励； 

  4、在专业领域取得 6 个以上实践积分且未将该积分用于冲抵其

他课程学分者，同等条件下将优先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六、注意事项 

2022 年立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预计结项时间为

2023年 10月，报销工作将和结项工作一同开展，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请各项目团队注意发票开具时间务必在 2023 年，并留存好支付记录。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 

2022年 10 月 28 日 

 


